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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望区促进企业上市（挂牌）暂行办法 
博望区促进企业上市（挂牌）暂行办法
 
　　为推动全区企业上市（挂牌）工作，促进我区经济持续健康较快发展，结合我区实际，制定以下办法：
　　一、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及境外证券市场上市奖励
　　（一）拟上市企业与主办券商、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签订上市辅导及相应服务协议，并完成股份制改造及工商变更登记，且主办券商出具同意推荐进入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及境外证券市场的内部审核意见的，给予100万元奖励。
　　已经是股份有限公司不需要进行股改及工商变更登记的企业，比照上述规定执行。
　　（二）拟上市企业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首发上市的批复文件，并在证券交易所成功实现股票首发上市的，给予50万元奖励。
　　二、新三板挂牌奖励
[bookmark: _GoBack]　　（一）拟挂牌企业与主办券商、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签订挂牌辅导及相应服务协议，并完成股份制改造及工商变更登记，且主办券商出具同意推荐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内部审核意见的，给予20万元奖励。
　　已经是股份有限公司不需要进行股改及工商变更登记的企业，比照上述规定执行。
　　（二）拟挂牌企业取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出具的同意企业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备案确认函,并成功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给予30万元奖励。
　　（三）拟挂牌企业与主办券商、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签订挂牌辅导协议后，六个月内成功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再给予20万元奖励；一年内成功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再给予10万元奖励。
　　（四）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转板实现首发上市的，按首发上市奖励金额补足奖励差额。
　　三、四板挂牌奖励
　　（一）拟在安徽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成长版挂牌的企业与主办券商、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签订挂牌辅导及相应服务协议，并完成股份制改造及工商变更登记，且主办券商出具同意推荐进入安徽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的内部审核意见的，给予5万元奖励。
　　已经是股份有限公司不需要进行股改及工商变更登记的企业，比照上述规定执行。
　　（二）拟挂牌企业取得安徽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出具的同意企业进入安徽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挂牌的备案确认函，并成功在安徽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成长版挂牌的，给予5万元奖励。
　　（三）拟挂牌企业取得安徽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出具的同意企业进入安徽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挂牌的备案确认函，并成功在安徽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科技版和农业版挂牌的，给予3万元奖励。
　　（四）在安徽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转板实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或实现首发上市的，按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或首发上市奖励金额补足奖励差额。
　　四、上市、挂牌补贴
　　企业上市（挂牌）在改制过程中补缴的税收等费用，区级财政比照省市相关政策给予补贴。
　　五、最惠企业待遇
　　对拟上市（挂牌）企业开通绿色通道，在依法依规的前提下，实行以下最惠企业待遇：
　　（一）对拟上市（挂牌）企业优先办理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等各项权证及项目审批相关手续。
　　（二）对拟上市（挂牌）企业优先帮助争取国家、省、市各类项目扶持资金。
　　（三）对拟上市（挂牌）企业优先安排专项投资资金对企业进行股权投资，积极引荐基金公司、股权投资等社会资本直接投资企业。
　　（四）对拟上市（挂牌）企业优先协调解决其他各种困难和问题。
　　六、附则
　　（一）本政策所称的拟上市（挂牌）企业指在我区注册，主体企业在我区纳税的企业，每项奖励政策不重复享受。
　　（二）本政策实施过程中如遇国家、省关于新股发行体制改革或者国家、省、市相关扶持政策调整的，将结合改革或调整后的政策重新制定我区的政策。
　　（三）本政策由区金融办负责解释。
　　（四）本政策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